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根據計劃將予發行
的票據將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聯邦證券法（「證券法」）登記。受制於某些例外情形，根據計
劃將予發行的票據有可能不得向位於美國境內的非美國人士提出要約出售或者進行出售。
本公告不得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境內進行分發。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之通告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
（股份代號：3988及4601（優先股））

40,000,000,000美元
中期票據計劃
安排行和交易商

中國銀行

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提出申請40,000,000,000美元中期票據計劃（「計
劃」）自2018年4月3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僅以向專業投資者（定義於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第37章和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發行債務證
券的方式上市，詳情將於2018年4月3日刊發之發售通函詳述。預期計劃的上
市將於2018年4月9日開始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梅非奇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18年4月8日
於本公告 日 期，本 行 董 事 為 陳 四 清、任 德 奇、張 向 東*、李 巨 才*、肖 立 紅*、汪 小 亞*、趙 杰*、 
Nout Wellink#、陸正飛#、梁卓恩#、汪昌雲#、趙安吉#。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